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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1420 號 

修正「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 

附修正「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

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第第第    
十條十條十條十條、、、、第十一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條文    

        100 年 7 月 13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00131914 號令發布 

101 年 2 月 29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029632 號令修正第二條、第十一條 

  101 年 11 月 28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1420 號令修正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八條   依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移置保管之車輛，保管逾五

日無人認領者，交通局應請警察局查明車輛所有人。經通知限期

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時，應公告三個月，屆

期仍無人認領者，由交通局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應依序扣除應

行繳納之移置費、保管費、罰鍰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前項無人認領之車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者，依廢棄物

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之。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第六十二條第六項、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移置保管之車輛，由

警察局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條   被移置車輛所有人應繳納移置費規定如下： 

一、機器腳踏車及自行車每輛次新臺幣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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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客車、小貨車每輛次新臺幣八百元。 

三、大客車、大貨車每輛次新臺幣三千元。 

四、曳引車每輛次新臺幣三千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車、

拖架每輛（個）次新臺幣六千元。  

六、小型特種車每輛次新臺幣二千元。 

七、大型特種車每輛次新臺幣七千元。 

八、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每輛次新臺幣八千元。  

前項車輛之區分，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三條規定

認定之。 

第一項車輛依本辦法第三條移置前已涉及刑案或依本條例第

六十二條第六項應依法查扣並移置保管者，免收車輛移置費。 

第十一條   被移置車輛所有人應繳納保管費規定如下： 

一、機器腳踏車及自行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十元。  

二、小客車、小貨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一百元。 

三、大客車、大貨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四、曳引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車、

拖架每輛（個）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六、小型特種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三百元。 

七、大型特種車每輛每日新臺幣八百元。   

八、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每輛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前項保管費，最高以一百二十日為限，不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算，保管期間逾六十日未領回者，每逾一日，收新臺幣三十元保

管費。  

依本辦法第三條移置前已涉及刑案、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第

六項移置保管之車輛或入場時間未滿三小時之車輛，免收車輛保

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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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1837 號 

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 

附「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修正條文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修正條文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修正條文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1837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置處長，由具獸

醫師資格者任之，承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農業局）局長

之命，綜理處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三條   動保處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豬病防疫組：掌理豬隻傳染病預防及防疫、衛生保健、

教育輔導、疫情調查與統計、輸出檢疫物之產地檢疫、

輸入檢疫物之追蹤檢疫等事項。 

二、 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組：掌理動物疾病及人畜共通傳染

病之檢診、獸醫技術研究及訓練、抗體調查、水產動物

疾病防治及疫情資訊傳輸等事項。 

三、 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掌理草食動物及禽類疾病防

治、衛生保健、輸出檢疫物之產地檢疫、輸入檢疫物之

追蹤檢疫、草食及家禽飼養戶教育訓練輔導業務等事

項。 

四、 動物保護組：掌理動物保護法之執行稽查與教育宣導、

寵物登記及管理、寵物業管理、志工召訓、教育與犬貓

絕育手術等事項。 

五、 動物收容組：掌理公立動物收容所管理、棄犬貓捕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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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管理、羈留動物緊急處理與急難動物救援等事項。 

六、 動物藥品管理組：掌理動物用藥品管理及寵物食品管

理、獸醫師及動物醫院管理、獸醫公共衛生、畜禽場

原料畜產品衛生檢驗查緝及違法屠宰查緝等事項。 

七、 獸醫行政組：掌理狂犬病防疫及進口動物追蹤檢疫、

庶務行政、資訊、出納、文書及檔案管理與其他不屬

前六款之業務等事項。 

第四條  動保處置秘書、技正、組長、技士、組員、技佐、辦事員、

書記。 

前項辦理動物防疫業務之技正、組長、技士、技佐均由具獸

醫師資格者任之。但本規程施行前已任用之現職具獸醫佐資格者

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第五條   動保處置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六條   動保處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第七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八條   處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行或代理順序如

下： 

一、 秘書。 

二、 技正。 

前項情形，臺中市政府得指派適當人員代理。 

第九條   動保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動保

處擬訂，報請農業局轉陳臺中市政府核定；乙表由動保處擬訂，

報請農業局核定；丙表由動保處訂定，報請農業局備查。 

第十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九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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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2221 號 

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八條之一、第十六條。 

  附「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八條之一、第十六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第第第八條之一八條之一八條之一八條之一、、、、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第十六

條修正條修正條修正條修正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2221 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條  區公所得設下列課、室，分別掌理各有關業務及市政府授權

事項： 

     一、民政課：自治行政、選務、區級災害防救、區里民活動

中心經營管理、環境衛生宣導、國民教育、國民體育、

殯葬業務、禮俗宗教、祭祀公業、協辦民防、墓政及其

他有關民政事項。 

     二、社會課：社會行政、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全民健康保

險、國民年金、社區發展及其他有關社政事項。 

     三、農業及建設課：農林漁牧生產、農業推廣、糧食、農產

運銷、農情調查、水土保持、土木工程、地政、公共建

設、水利、違章建築查報、公寓大廈、區里民活動中心

新建、協辦動物防疫檢疫業務、工商財稅業務及其他有

關基層農政及經濟建設事項。 

     四、公用課：社區環境改造、綠美化、公園綠地、路燈管理

維護及其他有關公用事業事項。 

     五、人文課：文化藝術、慶典活動、觀光宣導、兵役行政、

國民兵組訓、徵兵處理、兵役勤務、後備軍人管理、替

代役業務及其他有關文化及役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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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秘書室：文書、印信、檔案、庶務、會議、出納、研考

、資訊、法制、公共關係及不屬其他各課、室事項。 

     未設農業及建設課之區，得設農業課，掌理前項第三款農業

有關業務事項，並得設公用及建設課，掌理前項第三款建設及第

四款公用有關業務事項。未設社會課與農業及建設課之區，得設

社建課，掌理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事項；未設公用課之區，前項

第四款事項，由臺中市政府業務主管機關掌理之；未設人文課之

區，前項第五款事項，由民政課掌理之。 

     山地區公所設土地管理課，掌理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產業

觀光等事項。第一項第四款公用有關業務事項，由農業及建設課

掌理之。 

第八條之一  區公所得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員額由

區公所編制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之第一條修正條

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3905 號 

增訂「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之一； 

並修正第四條 

附增訂「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四條之一、

修正第四條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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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之一第四條之一第四條之一第四條之一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213905 號令修正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緊急災難救助事項。 

         二、社會救助事項。 

         三、身心障礙、老人福利事項。 

         四、兒童、青少年、婦女福利事項。 

         五、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事項。 

         六、執行社會福利相關工作所需專業人力之聘僱費用。 

         七、補助社會福利團體事項。 

         八、本基金運作所需之人力、行政管理、事務設備等相關費

用。 

         九、其他社會福利、慈善公益有關之研究、發展、推廣及創新

業務及經主管機關決定實施等事項。 

第四條之一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管理委員會，其設置要

點另定之。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中市法諮字第 1010021738 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法制研究小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法制研究小組作業要點」條文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救濟科、臺中

市政府法制局採購申訴審議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執行科、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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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室、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秘書室、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人事室、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政風室、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會計

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諮詢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均含附件)   

 

 

 

 

臺臺臺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法制研究小組作業要點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法制研究小組作業要點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法制研究小組作業要點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法制研究小組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為加強行政法制研究事項，特設置行政法制研究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召開經局長指示、局務會議決定或各科（室）經簽准提出研究

之行政法制特別議題辦理程序及方式之會議。 

（二）召開行政法制特別議題研究成果之審查會議。 

（三）召開其他與行政法制研究有關之會議。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局長兼任，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各科

（室）主管派兼之，隨其本職進退。 

四、本小組視提案情形不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

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五、本小組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定職務代理

人出席。 

六、本小組會議之議程得包括下列事項： 

（一）議定研究題目。 

（二）議定研究大綱。 

（三）議定負責辦理科（室）及人員或外聘專家學者辦理。 

（四）議定研究期限。 

（五）議定研究經費之支應方式。 

（六）議定研究結果審查程序。 

（七）研究結果之審查。 

（八）其他有關研究議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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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指定辦理法制研究之人員，其直屬長官得考量其研究情形給予公

文停分、減分、公假或其他庶務資源提供等。 

八、本小組決議交付研析之研究成果具實務或學術參考價值者，得由本

小組會議決議簽報局長同意以單位或個人名義對外發表，並給予適

當之獎勵。 

九、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幕僚業務由法規諮詢科辦理，並得請相關科（室）指定人員

協助。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 1010212080 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重大災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修正條文一份。 

 二、惠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生命

禮儀管理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民政局(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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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中市財秘字第 1010016996 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

照。   

說明：  

 一、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１份。   

正本：本局財務管理科、本局庫款支付科、本局菸酒管理科、本局公產管理

科、本局非公用財產管理科、本局非公用財產開發科、本局資訊室、

本局會計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本局秘書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承辦人丁素珠(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11月22日中市財秘字第1010016996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小額採購效率與效能，

並確保採購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小額採購係指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所稱各單位，

係指本局各科（室）。 

三、本要點所稱小額採購方式，得不經公告程序，由各單位簽報本局局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企劃書。惟各單位

不得意圖規避本要點之適用，分批辦理採購。 

四、各單位辦理採購，除以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規定之優先採購者〈如：

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身心障礙團體、綠色採購等〉為優先辦理外，

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各單位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政府採購法規之範圍內，

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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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單位辦理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得免估價單；逾新臺幣

一萬元者，須有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之採購，應事先以簽呈方式陳報本局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未

達新臺幣五萬元，得填具請購單，經核准後始得辦理採購，因故未

附估價單或取得估價單有困難者，應於簽案或請購單註明。 

六、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經核准後由各單位自行辦理採購；

採購物品為消耗品或新臺幣一千元以下物品者，由使用單位自行登

記列管，不需填寫物品增加單。 

七、本要點採購流程如下： 

（一）請購程序：填具請購單（預算動支簽證）或簽呈會採購單位（秘

書室採購人員）、至預算會計資訊系統簽證並登錄簽證號碼、預

算控管簽核（會計室），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後，始得辦理採

購。 

（二）憑證核銷程序：經（承）辦人於原黏貼憑證用紙黏貼發票或收據

後，連同相關文件（如估價單、簽准公文、財產增加單等）依

序送驗收證明人（經辦人與驗收證明人不得由同一人擔任）－

單位主管－會辦單位（無會辦時免送）－秘書室－會計室－局

長（或其授權人員）等核章。 

八、本局黏貼憑證用紙（請購單）請款單據之驗收人員不得為採購人員。 

九、本局承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本局接洽

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前項人員對於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

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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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觀管字第 1010217582 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訂定「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請本府秘書處將旨揭行政規則刊登本府公報，並請法制局上傳本府法

規資料庫。 

 二、檢附「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一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興辦事業 

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觀

光遊憩使用之遊憩用地興辦事業計畫需要，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各機關辦理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業務權責如下： 

(一)本府觀光旅遊局（以下簡稱觀光旅遊局）：受理興辦事業計畫

審查。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受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審查。 

(三)本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受理未達五公頃土地使用變

更審查，及核准土地使用變更後辦理異動登記。 

(四)其他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由本

府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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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要點所稱興辦事業計畫擬興辦遊憩設施項目，應以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規定遊憩用地容許使用事項，且供遊客從事遊憩活動之

遊憩設施、戶外遊樂設施、水岸遊憩設施及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等為限。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依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者，從其

規定。 

四、 遊憩用地內應視實際需要或有關規定劃設道路、停車場、保育綠地、

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水電供給及其他相關必要性服務設施。 

前項保育綠地設置比例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十四條

規定留設。 

五、 申請變更為一般旅館使用，其設置規模不得少於二公頃。 

    興辦事業計畫之面積規模，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規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六、 觀光旅遊局依下列文件受理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一)申請書(附件一)。 

(二)土地登記謄本(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憑)、地籍圖謄本(土

地使用範圍，以著色標明)、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或土地取

得方式。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組織者免附)。 

(四)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組織，亦無商業登記之自然

人，請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興辦事業計畫。 

(六)其他與本申請案有關文件。 

七、 興辦事業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書圖文件製作格式如附件二)： 

(一)觀光產業分析(事業需要性、計畫可行性、與相關政府計畫及

政策之配合情形、當地產業分析、市場評估及引進產業別之衝

擊分析)。 

(二)計畫構想(計畫位置及範圍、土地適宜性分析、預估開發模式、

開發效益、開發預定進度、事業項目及事業內容)。 

(三)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內容、組織架構、經營策略、行銷推

廣、活動與設施管理及安全管理等)。 

(四)財務計畫(資金需求、籌措方式、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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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興辦事業計畫在核准前，應先徵得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同意，其經審查結果需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六個月內補

正，如有正當理由者，得敘明理由，於補正期間屆滿前向本府申請

展延，其展延次數以二次為限，合計不得超過一年，逾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申請展延未敘明理由或理由不充分時，觀光旅遊局得於補正期間屆

滿後駁回其申請。 

九、 興辦事業計畫依第六點規定經觀光旅遊局審查同意後，核發推薦函。 

  土地使用變更經都發局或地政局審查核定後，發給申請人開發許可

函，並由地政局受理異動登記。 

  觀光旅遊局依前項開發許可函，得要求申請人修正興辦事業計畫，

經審查後核發定稿本。 

十、 經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內容變更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原核准計畫範圍擴大，辦理計畫內容變更者，其辦理程序依第

六點規定審查。 

(二)原核准計畫建蔽率容積率及設施項目變更： 

1、於原核定事業計畫之建蔽率、容積率及設施項目範圍內申請調

整設施配置者，報觀光旅遊局備查。 

2、建蔽率、容積率及設施項目變更，辦理計畫內容變更者，其辦

理程序依第六點規定審查。 

十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觀光旅遊局依第九點所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失其效力： 

(一)申請人於核准函發文日起一年內，未依土地使用相關法規申請

變更。 

(二)申請人依土地使用相關法規申請土地使用變更遭駁回者。 

(三)未依開發預定進度完成興建。 

    前項核准函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人得敘明理由申請展延；其展延 

    以二次為限，展延期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申請展延未敘明理由或理由不充分時，觀光旅遊局得於補正期間屆 

    滿後駁回其申請。 

十二、 為審查興辦事業計畫申請或變更案，觀光旅遊局得邀請有關機關

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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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政字第 1010090180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受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實施要點」及「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身安全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要點」各乙份，並

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 101 年度安全維護會報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並請法制局登錄於法規資料庫網站。   

正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福利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

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

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會計室、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秘書室、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政風室(均

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受理檢舉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受理檢舉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受理檢舉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受理檢舉((((陳情陳情陳情陳情))))案件保密實施要點案件保密實施要點案件保密實施要點案件保密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中市社政字 

第 1010090180 號函訂定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強化檢舉(陳情)人身分保

密，俾民眾勇於舉發不法，建立監督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社會局及所屬機關受理人民檢舉(陳情)案件，當事人之身分保密應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二項、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行政院

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十八點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相關保密規定辦理。 

三、社會局各單位依業務特性，須經常受理人民檢舉(陳情)案件，受理

案件應由社會局密件收發人員或業務單位專責人員(以下簡稱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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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辦理檢舉(陳情)人身分保密事宜。 

四、受理具名檢舉(陳情)案件，其檢舉(陳情)人身分保密作業流程如下: 

 (一)社會局受理具名檢舉(陳情)案件由收發人員登錄、編號後，親持

或密封送請權責業務單位主管密分專責人員處理。收發人員及業務

單位專責承辦人員於辦理案件登錄之內容不得顯示檢舉(陳情)人

姓名或身分辨識資料。 

 (二)權責業務單位主管接獲具名檢舉(陳情)案件，經檢視檢舉(陳情)內

容，屬單純陳情無涉第三人權益無須保密者，逕交權責業務承辦人

處理。屬檢舉案件者，應責請承辦人將檢舉(陳情)函件隱去足資辨

識身分之相關資料後依業務權責相關規定處理，前開處理程序應確

保檢舉(陳情)人身分保密事宜。 

 (三)檢舉(陳情)人親至社會局檢舉(陳情)者，受理權責人員應選擇適當

場所進行瞭解及採取隔離措施，將檢舉(陳情)內容製作為書面紀錄，

並將談話音量放低，防範檢舉或陳情案件之內容及當事人身分外洩；

必要時並得事先告知檢舉人或陳情人全程錄音。 

 (四)檢舉(陳情)人以電話向社會局檢舉(陳情)者，由受理權責人員將檢

舉(陳情)內容製作成書面紀錄，並依照前述規定辦理。 

五、專責人員保管或密封之檢舉(陳情)人身分辨識資料，非經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之同意，他人不得閱覽或啟封；經核准閱覽或啟封者，

應於相關文件中註明原因、發生時間及知悉人員之姓名。 

六、函復檢舉(陳情)案件處理結果時，應予分函辦理，避免將檢舉(陳情)

人及被檢舉(陳情)人併列於受文者正、副本欄位。如確有兩者併列

之必要時，應僅列「檢舉(陳情)人」字樣。 

七、專責人員或業務主管單位發現檢舉(陳情)案件外洩、案卷遺失及可

能洩漏檢舉(陳情)人身分等情事，應立即陳報機關首長，並通知社

會局政風室協助研採補救措施及查明責任歸屬。 

八、社會局政風室得不定期稽核有關本要點執行情形，並將稽核結果簽

核後陳報臺中市政府政風處備核。 

九、書面紀錄如附件。 

十、本要點奉  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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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身安全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身安全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身安全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身安全    

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要點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要點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要點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中市社政字第 1010090180 號函訂定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保障本局社工人員人身安

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風險指存在於與社工人員工作有關的環境中可能遭受之

騷擾、威脅、恐嚇或攻擊等影響人身安全的風險；所稱危機指社工

人員在與工作有關的環境中發生上述情事，對其身心造成直接或間

接的傷害。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社會局暨所屬機關（構）及受所屬機關委託之

民間單位之社工人員。 

四、社會局辦理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事項如下：  

   (一)預防危機發生： 

      1、提供或督導所屬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之軟硬體設施資源。 

      2、擬定通報機制、危機處理計畫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3、辦理與社工人員人身安全相關之職前、在職訓練。 

      4、每年召開社工人身安全檢討執行情形。 

  (二)風險預測： 

     1、發展或運用風險檢測工具隨時檢視具風險個案。 

     2、建立預警制度。 

  (三)危機處理： 

        1、受理通報案件後，立即採取有效之安全措施確保社工人員人身

安全，案情重大者應由各相關單位指派適當人員成立專責處理

小組，以社會局專門委員以上人員為召集人。 

        2、專責處理小組，工作事項如下： 

      (1)評估當事人需求於三天內提出安全計畫。 

      (2)協調警察機關協助人身安全維護及事件調查事項。 

      (3)適時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進行有關該危機事件、可能後果及

處理方法之溝通，以避免危機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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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相關處理情形即時提報當次局務會議檢討、追認。 

     3、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經過與處理情形，期間應注意維護當事

人隠私與權益，並明確宣示政府對於保護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之決

心。 

  (四)復原： 

     1、對於社工人員進行關懷慰問。 

     2、提供維護其身心健康之協助。 

     3、協助提供法律訴訟資源。 

五、社會局及所屬機關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業務，應考量第四點所列各項

內容提供必要經費。 

六、社工人員因執行職務有受到對其身心造成直接或間接傷害之虞，社

會局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婦字第 1010094133 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新修訂「臺中市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一份，並自 101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秘書處辦理刊登公報事宜及法制局上傳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至法規資料庫)、本局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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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青字第 1010214479 號 

茲訂定「臺中市政府處理老人福利機構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並自發布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處理老人福利機構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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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 1010113269 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受理外縣市救護車營業機構申請跨臺中市營運相關

審查規定乙份   

主旨：訂定本局「受理外縣市救護車營業機構申請跨臺中市營運相關審查規

定」，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請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系統，請秘書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醫事管理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受理外縣市救護車營業機構申請跨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受理外縣市救護車營業機構申請跨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受理外縣市救護車營業機構申請跨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受理外縣市救護車營業機構申請跨
臺中市營運相關審查規定臺中市營運相關審查規定臺中市營運相關審查規定臺中市營運相關審查規定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為受理審查依救護車及救護車營

業機構設置設立許可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申請跨越至臺中市（以下簡

稱本市）營運，特訂定本規定。    

二、外縣市救護車及其救護車營業機構欲申請至本市跨區域營運，均須依本

規定進行審查，核准後方得至本市營業。    

三、外縣市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應檢具下列文件，向衛生局申請跨區營

運許可：    

(一) 申請函，並載明營運區域醫療院所名稱。 

(二) 執業登記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同意函。 

(三) 民間救護車機構開業執照。 

(四) 簽約醫療機構合約書。 

(五)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六) 救護車管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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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駐於本市救護車輛行車執照影本及最近一次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救護

車輛審查合格證明。 

(八) 於本市跨區營運之救護車輛專屬駕駛人、隨車救護技術員之基本資

料及效期內合格救護技術員證照，其中職業駕照數量不少於救護車

數量；駐於本市若有加護型救護車輛，則需檢附不少於加護型救護

車數量之中級救護技術員證照或護理人員證書，護理人員需於救護

車營業機構辦理執業登記。 

(九) 第五、六、八款所定人員，須確為機構所雇用，並檢附勞保、健保

投保資料證明。 

(十) 設立於本市執業之救護車停車處所（若設置地點為機關需取得簽約

機構數機關同意證明，若設置地點為租賃需附租賃契約書）。 

跨區營運之救護車營業機構履行與醫療機構簽訂之合約前，需取得衛生局

跨區營運核准函後，方可執行救護勤務。 

四、衛生局受理跨區營運審查，必要時得辦理實地履勘。 

五、衛生局核准跨區至本市執業內容須清楚載明車輛數(含牌照號碼與護字

號)、救護技術員名單、跨區營運期間與執業區域，執業區域以各該送審

資料之簽約醫療院所救護勤務為限，不得至其他非核准之醫療院所接運

病人及執行勤務。 

六、經核准跨區者，核准跨區營運期間為一年，期滿如需繼續跨區至本市營

運服務者，期滿前三個月內應依本規定第三點重新提出申請。 

七、申請跨區營業之審查結果，由衛生局函文告知救護車營業機構，並副知

該機構設置所在地之衛生主管機關。 

八、報備之車輛與人員有異動時，務必函文檢具本規定第三條相關資料至衛

生局備查，非經核准之車輛與人員不得至本市執業。 

九、經核准跨區營運，如有違反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經相關地方衛生主管機

關裁罰者，衛生局得廢止跨區營運之核准。 

十、本規定發布施行前已申請跨區營運之外縣市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

維持至期間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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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測一字第 1010211135 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約僱人員及

業務助理甄試要點第二、三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約僱人

員及業務助理甄試要點」及修正對照表各 1 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地政局各科室(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約僱約僱約僱約僱

人員及業務助理甄試要點人員及業務助理甄試要點人員及業務助理甄試要點人員及業務助理甄試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6 日中市地測一字第 101002689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府授地測一字第 1010211135 號函修正第二、三點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為落實

測量助理、約僱人員及業務助理之進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暨所屬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約僱人員及業務助理出缺時，統

一由地政局甄試進用。參加甄試人員需具備下列資格： 

(一)品德端正、無不良素行紀錄，且具勞動力足以勝任所指派工作。 

(二)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三)約僱人員及業務助理另須符合各該僱用計畫所訂學經歷等特殊資

格。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報名參加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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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或易科罰金之宣告。 

（二）受保安處分或矯治處分宣告確定。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確定。 

（四）因案遭通緝在案。 

（五）有吸食毒品、迷幻藥或其他違禁藥品者之不良習慣者。 

隱瞞前項任一款情事者，或經准許其報名後，始查證屬實，取銷其報

名資格。其如經錄取並已僱用者，應予解僱。 

四、參加甄試人員應於規定報名期限內，依下列方式完成報名： 

（一）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 

（二）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 

甄試地點、日期及報名期限另由地政局擇定後公告周知，公告期間

為五日(不含例假日)。 

五、本局暨所屬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約僱人員及業務助理應分別甄試。

甄試分資格審查、筆試、口試三部分，測量助理須另加考術科。資

格審查通過後始得參加筆試及術科考試，筆試及格(七十分以上)者

方能參加口試。 

六、甄試含術科者總分以筆試百分之五十五、術科百分之二十五、口試

百分之二十加總計算，甄試不含術科者總分以筆試百分之八十、口

試百分之二十加總計算。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及格，擇優錄取。 

七、錄取人員由地政局依參加甄試人員總成績高低排序列冊並公告之。

甄試總成績相同者，以筆試成績較佳者取得較優先排序。 

八、錄取人員應依地政局通知期限完成報到及簽訂契約事宜，無故逾期

不報到者，以棄權論，由次高分者依序遞補。 

九、甄試作業由地政局成立甄試委員會推動辦理，委員人選由地政局局

長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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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中市主秘字第 1010011609 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乙份。   

 二、惠請市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市府法制局刊登法規資料庫網站。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處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個人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個人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個人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個人資料保護資料保護資料保護資料保護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

理，特設置本處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

定本要點。 

二、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本處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擬議。 

   (二)本處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推展。 

   (三)本處個人資料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理。 

   (四)本處職員工之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提升及教育訓練計畫之擬議。 

   (五)本處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基礎設施之評估。 

   (六)本處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適法性與合宜性之檢視、審議及評估。 

   (七)其他本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三、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處副處長兼任，委員九人，由處長就

本處各科、室主管派兼之。委員出缺時，得由處長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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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小組會議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主持；召

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代理之。 

本小組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業務單位、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

專家出（列）席。 

五、 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六、 本小組行政幕僚工作由本處秘書室辦理；為強化幕僚功能，協助辦

理幕僚工作，得邀請本處各單位人員參與幕僚作業。 

七、 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 1010204995 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編制表」，並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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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 1010212434 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編制表」，並自民國 101 年 12 月 1 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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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 1010174891 號   

主旨：茲因民眾遺失「臺中市政府建築線指示規費繳納通知書」（編號甲字

第 7515、7528、7529、7543、7544、7555 號）繳款聯 (乙式參聯)，

敬請貴處惠予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各項收入憑證管理要點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會計室、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海管字第 1010031775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

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以農授漁字第

1011311058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附件）1份，請 查

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年 11 月 1 日農授漁字第 1011311060 號函

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區漁會   

副本：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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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   

發文字號：農授漁字第 1011311058 號   

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並

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 

 

 

 

 

 

 

 

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
類目及費率類目及費率類目及費率類目及費率 
 

一、依據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條規定訂定本會主管之八斗子漁港、正濱漁港、

安平漁港、前鎮漁港、烏石漁港、南方澳漁港、新竹漁港、梧棲漁港

及東港鹽埔漁港等九處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以下簡稱漁港管理

費）收費類目及費率基準如下： 

（一）海上遊樂船舶：按每船噸每日新臺幣二十元計收。 

（二）公務船舶：免予收費。 

（三）交通船、工作船及其他船舶： 

１、交通船：按每船噸每日新臺幣四元計收。 

２、工作船：按每船噸每日新臺幣十二元計收。但工作船為提

供漁船進出港拖船服務者，減半計收。 

３、其他船舶（包括外籍漁船）：按每船噸每日新臺幣四元計收。 

（四）營業用途之加油、加水、加冰、修護等專用碼頭： 

１、碼頭水深為低潮位以下三公尺（包括三公尺）以內者：按

每公尺每月新臺幣五百元計收。 

２、碼頭水深超過低潮位以下三公尺至五公尺（包括五公尺）

以內者：按每公尺每月新臺幣一千元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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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碼頭水深超過低潮位以下五公尺者：按每公尺每月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計收。 

二、漁港管理費由各受託代管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收取。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中市消預字第 1010035171 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密閉式撒水頭認可基準」等 21 項認可基準、「機械類登錄機構應具備

之試驗設備」、「電氣類登錄機構應具備之試驗設備」、「國內外第三公

證機構」及「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第一種、第二種個別認可標示外環

尺寸及品目名稱代號」，業經內政部於 101 年 11 月 14 日以內授消字第

10108247532號、第10108247533號、第10108247534號及10108247535

號公告發布，請刊登於本府公報，以利政令推動，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1 年 11 月 14 日內授消字第 10108247536 號函辦理。 

 二、旨揭「密閉式撒水頭認可基準」等 21 項認可基準係依消防機具器材及

設備認可標準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並廢止或停止適用附表所列認

可基準，均自上開標準施行日起生效。 

 三、「機械類登錄機構應具備之試驗設備」及「電氣類登錄機構應具備之試

驗設備」係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登錄機構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訂定，並自上開管理辦法施行日起生效。 

 四、「國內外第三公證機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第一種、第二種個別認

可標示外環尺寸及品目名稱代號」係分別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

實施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7款及第 25 條第 2款規定訂定，並自上開實

施辦法施行日起生效。 

 五、副本抄送本局各大隊暨所屬分隊，如需上開規定，請至內政部消防署

全球資訊網（http：//www.nfa.gov.tw）下載。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副本：本局火災預防科(14 份)、本局各大隊暨所屬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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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內授消字第 10108247536 

附件：如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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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 1010207980 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前臺中市政府交通處交通工程科科員謝村欣（原名謝乙正）違法失職

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本件免議」，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灣省政府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府人字第 10100061461 號函暨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1年 11月 14日臺會議字第1010002564號函

辦理。 

 二、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1 年度鑑字第 12385 號議決書正本 1 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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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 1010214978 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羅錫棠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羅錫

棠記過貳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臺會議字第 1010002610

號函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

分應於翌日（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

態登記。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5 章再審議相

關條款規定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1 年度鑑字第 12393 號議決書正本 2 份、送

達證書 1 紙及執行情形表 1 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 1 份予受懲戒

人簽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

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 1 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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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 1010214980 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陳永國等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陳

永國記過貳次。」、「陳佑裕記過壹次。」、「陳志明記過貳次。」請依

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臺會議字第 1010002621

號函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

分應於翌日（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

態登記。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5 章再審議相

關條款規定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1 年度鑑字第 12390 號議決書正本 4 份、送

達證書 3 紙及執行情形表 3 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 1 份予受懲戒

人簽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

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 1 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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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 10102101862 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甲區及大安區「甲安農地重劃區」之「東西四路、五路、

六路、七路及八路」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東西四路、五路、六路、七路及八路」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如下： 

  (一)東西四路：長約 4,400 公尺，寬約 6 公尺。 

   １、東西四路一段：東起大甲區大安溪堤防道路，西至大安區南北五

路。 

   ２、東西四路二段：東起大安區南北五路，西至大安區中山北路。 

  (二)東西五路：長約 5,300 公尺，寬約 6 公尺。 

   １、東西五路一段：東起大甲區大安溪堤防道路，西至大安區南北五

路。 

   ２、東西五路二段：東起大安區南北五路，西至大安區中山北路。 

  (三)東西六路：長約 5,800 公尺，寬約 6 公尺。 

   １、東西六路一段：東起大甲區大安溪堤防道路，西至大甲區南北五

路。 

   ２、東西六路二段：東起大安區南北五路，西至大安區中山北路。 

  (四)東西七路：長約 4,500 公尺，寬約 8 公尺。 

   １、東西七路一段：東起大甲區經國路，西至大甲區南北五路。 

   ２、東西七路二段：東起大安區南北五路，西至大安區大安港路。 

  (五)東西八路：長約 5,500 公尺，寬約 6 公尺。 

   １、東西八路一段：東起大甲區經國路，西至大甲區南北五路。 

   ２、東西八路二段：東起大安區南北五路，西至大安區中山北路。 

 三、有關「東西四路、五路、六路、七路及八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

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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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 10102101922 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肚區營埔巷、船頭巷及沙田路一段 603 巷變更道路命名為

營埔一街等 8 條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營埔一街等 8 條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如下： 

  (一)營埔一街：寬約 9 公尺，長約 1,400 公尺；南起堤防，北至沙田路

一段。 

  (二)營埔二街：寬約 10 公尺，長約 1,000 公尺；南起營埔三街，北至沙

田路一段。 

  (三)營埔三街：寬約 7 公尺，長約 800 公尺；東起中和里與營埔里大排

水溝，西至營埔二街。 

  (四)船頭一街：寬約 6 公尺，長約 700 公尺；東南起營埔二街，西北至

沙田路一段 789 巷。 

  (五)船頭二街：寬約 6 公尺，長約 700 公尺；東起船頭一街，西至本路

段終點（田間無名小路）。 

  (六)船頭三街：寬約 6公尺，長約 950 公尺；東起營埔二街，西至堤防。 

  (七)船頭五街：寬約 6 公尺，長約 450 公尺；東起營埔二街，西至船頭

六街。 

  (八)船頭六街：寬約 7公尺，長約 800 公尺；東起營埔二街，西至堤防。 

 三、有關本案公告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本市大肚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

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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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 10102101962 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里區立新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新闢道路命名為甲興路

等 12 條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甲興路等 12 條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如下： 

  (一)甲興路：長約 490 公尺，寬約 10 公尺；南起立新一街，北至甲堤十

一街。 

  (二)甲堤十二街：長約 100 公尺，寬約 5-7 公尺；西起甲堤路，東南至

甲堤十一街。 

  (三)甲堤十一街：長約 240 公尺，寬約 8-10 公尺；西起甲堤路，東南至

甲堤八街。 

  (四)甲堤十街：長約 10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五)甲堤九街：長約 10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六)甲堤八街：長約 200 公尺，寬約 6-8 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好來

一街。 

  (七)甲堤七街：長約 200 公尺，寬約 6-8 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好來

一街。 

  (八)甲堤六街：長約 11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九)甲堤五街：長約 11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十)甲堤三街：長約 11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十一)甲堤二街：長約 5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十二)甲堤一街：長約 50 公尺，寬約 8公尺；西起甲堤路，東至甲興路。 

 三、有關本案公告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本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

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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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 10102101982 號 

主旨：公告本市南區福平里「光輝街 51 巷及 52 巷、美村路二段 128 巷及

106 巷 49 弄」變更道路命名為「光輝一街」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光輝一街」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光輝一街」南起建國北路二段，北迄三民西路；寬約

12 公尺，長約 320 公尺。 

 三、有關本案公告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本市南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 10102152401 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峰路」等 31 條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大里區草湖路479號至497之16號路段變更道路命名為「大峰路」：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 

  (二)本路段長約 450 公尺，寬約 6-8 公尺；南起草湖路與仁化路交接處，

北至大衛橋向西轉至草堤路。 

 二、本市北區雙十路二段 48 巷及育樂街 1 之 14 巷整併道路命名為「育興

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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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育興街」長約 205 公尺，寬約 8 公尺；南起興進路，北至育樂街。 

 三、本市南區工程道路編號第 37 號道路命名為「復興北路」：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復興北路」長約 2,000 公尺，寬為 30 公尺；東起忠明南路，西至

環中路六段。 

 四、本市大雅區「雅潭路」變更道路命名為「雅潭路三段及四段」：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雅潭路三段：長約 2,000 公尺，寬約 25 公尺；自潭子區大富路至大

雅區五叉路口。 

  (三)雅潭路四段：長約 2,200 公尺，寬約 25 公尺；自大雅區五叉路口至

大雅區中清南路。 

 五、本市新社區新居街、新興街及部分興社街一段整併道路命名為「東湖

街一段、東湖街二段」：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東湖街一段：長約 1,200 公尺，寬約 10 公尺，南起東興里興社街一

段新舊路交界處，北至原新居街下水底寮路口。 

  (三)東湖街二段：長約 2,400 公尺，寬約 10 公尺，南起原新居街下水底

寮路口，北至原新居街與東新路一段路口。 

六、本市石岡區豐勢路 728 巷及豐勢路萬墩巷整併道路命名為「萬墩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萬墩街」長約 1,140 公尺，寬約 10 公尺；南起豐勢路，西北至原

豐勢路萬墩巷 89 之 2 號處。 

 七、本市神岡區國道 4 號高速公路下之平面道路命名為「國豐路一段」：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神岡區「國豐路一段」長約 2,600 公尺，寬約 15 公尺；西起國道 1

號與國道 4 號交會之系統交流道下，東至神岡區與豐原區區界處。 

 八、本市潭子區大豐東三街及雅潭路二段 190 巷整併道路命名為「雅豐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雅豐街」長約 600 公尺，主要寬度約 8-12 公尺；南起雅潭路二段，

北至潭富路二段。 

 九、本市北屯區祥順西路一段、二段、三段及太平區環太西路整併道路命

名為「祥順路一段、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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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7 日。 

  (二)祥順路一段：長約 3,730 公尺，寬約 30 公尺；南起太平區東平橋，

北至北屯區太原路三段。 

  (三)祥順路二段：長約 1,600 公尺，寬約 30 公尺；南起北屯區太原路三

段，北至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十、本市北屯區太安街及太平區環太東路道路整併命名為「環太東路」：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7 日。 

  (二)「環太東路」長約 4,950 公尺，寬約 8-18 公尺；南起太平區東平路，

北至北屯區原太安街路底。 

 十一、本市烏日區「中華路 351 巷、338 巷及 321 巷」變更道路命名為「興

德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8 月 27 日。 

  (二)「興德街」長約 200 公尺，寬約 8 公尺；南起興祥街 188 巷，北至

原中華路 338 巷底。 

 十二、本市潭子區「大愛路三段」變更道路名稱為「環中路一段」：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8 月 9 日。 

  (二)潭子區「環中路一段」長約 640 公尺，寬約 80 公尺，東起潭子區中

山路與環中東路相接，西與北屯區環中路一段相接。 

 十三、本市清水區「西江北街、西江南街一段、西江南街二段」分別變更

道路名稱為「華江北街、華江南街一段、華江南街二段」：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8 月 8 日。 

  (二)華江北街：長約 1,500 公尺，寬約 10 公尺；東南起中華路，西北至

秀水橋。 

  (三)華江南街一段：長約 1,700 公尺，寬約 10 公尺；東南起中華路，西

北至中央路中央橋。 

  (四)華江南街二段：長約 1,350 公尺，寬約 10 公尺；東南起中央路中央

橋，西北至臨海路。 

 十四、本市東勢區鳶山街變更道路命名為「中泰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 

  (二)「中泰街」長約 230 公尺，寬約 8 公尺；南起東崎路五段路口，北

至中山國小大門口北側圍牆旁道路。 

 十五、本市東勢區泰昌里「泰昌路」等 10 條道路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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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二)泰昌街：長約 750 公尺，寬約 11 公尺；南起東坑路口，北至泰新橋。 

  (三)泰昌一街：長約 220 公尺，寬約 8 公尺；東起舊東勢高工圍牆旁，

西至泰昌街。 

  (四)泰昌二街：長約 320 公尺，寬約 8公尺；東起泰昌街，西至東二橋。 

  (五)泰昌三街：長約 230 公尺，寬約 8 公尺；東起舊東勢高工圍牆旁，

西至泰昌街。 

  (六)文昌前街：長約 200 公尺，寬約 8 公尺；南起泰昌二街，北至東崎

路五段。 

  (七)圓樓街：長約 370 公尺，寬約 10 公尺；東起舊東勢高工大門口，西

至東崎路五段。 

  (八)圓樓前街：長約 410 公尺，寬約 8 公尺；南起泰昌一街，北至東崎

路五段。 

  (九)名流街：長約 320 公尺，寬約 8公尺；南起圓樓街，北至東崎街 298

之 11 號前路口。 

  (十)鳶山街（變更為中泰街）：長約 230 公尺，寬約 8公尺；南起東崎路

五段，北至中山國小大門口北側圍牆旁。 

  (十一)聚福街：長約 320 公尺，寬約 8 公尺；南起東崎路五段，北至東

崎街 202 巷 45 號前。 

 十六、本市霧峰區大愛路、部分中正路、部分吉峰西路整併道路命名為「峰

堤路」：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7 月 3 日。 

  (二)本路段長約 1,900 公尺，寬約 10 公尺；東起民生路，西至中正路接

原峰堤路。 

 十七、本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九如巷變更道路命名為「九德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 

  (二)「九德街」長約 450 公尺，寬約 8 公尺；西南起自中華路 56 號旁，

東北至環中路六段高架橋下。 

 十八、本市大肚區中山路（東西向）、中和巷及烏日區中山路三段整併道路

命名為「南榮路」：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 

  (二)「南榮路」長約 2,500 公尺，寬約 15 公尺；東起烏日區中山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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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大肚區中和巷 148 號。 

 十九、本市大肚區中山路（南北向）及興和路整併道路命名為「興和路」：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 

  (二)「興和路」長約 340 公尺，寬約 15 公尺；南起中山路 193 號，北至

圓環。 

 二十、本市北屯區三光巷 50 弄等路段命名為「江興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 

  (二)「江興街」長約 336 公尺，寬約 8 公尺；東起南京東路三段，西至

三光巷。 

 二十一、本市北屯區軍祥街及仁友巷 5 弄整併道路命名為「友祥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 

  (二)「友祥街」長約 288 公尺，寬約 10 公尺；南起軍福十三路，北至廍

子路。 

 二十二、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悉以道路轄區戶政事務所公告為準。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 10102152461 號 

主旨：有關「臺灣大道」門牌整編生效事宜。 

依據： 

 一、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 

 二、本府 101 年 6 月 29 日府授民戶字第 1010109298 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查本府前於 101 年 6 月 29 日以府授民戶字第 1010109298 號公告「臺

灣大道」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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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臺灣大道」門牌整編生效日期：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 

 三、門牌整編生效後，臺灣大道沿線住戶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原則不主

動全面更換或改註，俟民眾至戶政事務所洽公時，再主動協助更新簿

證；如地方里長或大樓住戶有整體換證與改註需求者，再由戶政事務

所安排時間至指定處所協助換發與改註；至未更換或改註證件之民

眾，預訂 103 年 6 月前由沿線戶政事務所安排時間至指定處所協助換

發與改註。 

 四、依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25 條規定：「因道路更名、

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整編，致人民土地權利書證、商業登記、營業牌

照及其他證照須改註者，各機關不得收取費用。」。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 10102098001 號 

主旨：茲因黃雲宗 君（即大仁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負責人）送達處所不明，

致未能送達本府101年 10月 30日府授經工字第1010193355號函廢止

大仁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原核定計畫，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1 條規定及產業創新條例第 66 條第 4 項

規定。 

公告事項： 

 一、大仁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因增置污染防治設施，申請毗連非都市土地（臺

中市大安區安重段 398、400、401 及 402 地號）由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申請變更編定為同區丁種建築用地，惟查未於期限內依核定計畫完

成使用，本府於 101 年 10 月 30 日府授經工字第 1010193355 號函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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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原核定計畫，前揭公文書經本府以郵務按址投

遞方式寄送予黃雲宗 君（即大仁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負責人）設籍

地址，因黃君變更其住居所，遭郵務機關以遷移退回致無法送達，爰

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公告自刊登公報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旨揭公文書現由本府保管，請黃君於辦公時間逕向本府經濟發展局工

業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電話：04-22289111）

領取。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廣字第 10101735031 號 

主旨：公告訂定本市既存違章建築之劃分日期為民國 100 年 4 月 20 日。 

依據：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訂定之。 

局長  何肇喜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海行字第 1010196891 號 

附件：見公告事項一 

主旨：公告本市和平區有勝溪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範圍及相

關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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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漁業法第 44 條第 4 款及第 9 款。 

公告事項： 

 一、禁漁範圍：龜山攔砂壩起至 65 果園再延伸至宜蘭縣界之有勝溪全長約

13.5 公里（如附圖）。 

 二、規定事項：前項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違反者依漁業

法第 65 條第 5 款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三、禁漁期間：自公告日起實施。 

 四、第 1 次採捕水產動物經查獲者，倘態度良好且配合將已採捕之水產動

物放回溪流者不罰；另基於學術研究、教育或防洪目的，經主管機關

許可者，不在此限。 

 五、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 

（一） 機關名稱：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二） 單位：漁業行政課。 

（三）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北堤路 3 號。 

（四） 電話：04-26566494 轉 302。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農業局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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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 1010116218 號 

主旨：公告委託本市精神醫療機構辦理「101 年度強化精神病患緊急送醫服

務方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本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榮民總醫院、行政院

衛生署臺中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賢德醫院等 5 家精神醫療機構，辦理「101 年度強化精神病

患緊急送醫服務方案」。 

 二、委託工作項目： 

  （一）接受警消單位通知並予以登錄。 

  （二）接到本局、衛生所、警察機關、消防機關通知社區滋擾案件處置

時，提供電話諮詢與處置建議。 

  （三）視需要派遣專業醫療團隊至社區提供協助。 

 三、本案以分區方式辦理，各醫院負責區域如下： 

  （一）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榮民總醫院：西屯、南屯、

烏日、大肚、龍井等 5 區。 

  （二）行政院衛生署臺中醫院：中、西、東、南、北、北屯等 6 區。 

  （三）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豐原、大雅、潭子、神岡、東勢、石岡、

新社、和平等 8 區。 

  （四）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清水、沙鹿、梧棲、大甲、大

安、外埔、后里等 7 區。 

  （五）賢德醫院：霧峰、大里、太平等 3 區。 

 四、委託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 

局長  黃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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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綜字第 1010208350 號 

主旨：公告本府於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基地及七星

基地）之勞工業務，委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之許可事項，詳如公告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3 項、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19 款及同條第 3 項、科學工業園區勞工業務處理辦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本市於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基地及七星

基地）之勞工業務，依前揭規定，勞工業務包含勞工行政（含勞

資關係、勞動條件、性別工作平等、職工福利、職業訓練、就業

服務及其他有關勞工行政事項）、勞工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事項，

委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辦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 1010106770 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渼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329 地號）

為土壤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

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依據本局 101 年「臺中市大里區光正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及查證計畫」調查結果，土壤重金屬鉻濃度最高達 927 毫克/公斤，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50 毫克/公斤），重金屬鎳濃度最高達 4,470

毫克/公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0 毫克/公斤），臺中市政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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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1 年 9 月 27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10161551 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址所在土地範圍為土

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地使用及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329 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五)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

治計畫書，報請本局核定後，始得實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0 條第 2項及

第 4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

附本處分，經由本局轉送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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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 10101067701 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擇億實業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315 地號）為

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地下水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

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依據本局 101 年「臺中市大里區光正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及查證計畫」調查結果，地下水重金屬鉻濃度 1.82 毫克/公升，超過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0.5 毫克/公升），重金屬鎳濃度 2.85 毫克/公

升，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1.0 毫克/公升），臺中市政府業以 101

年 9 月 27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101615511 號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控制場

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址所在土地範圍為地下

水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地下水使用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315 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0 條第 2項及

第 4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

附本處分，經由本局轉送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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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 10101067702 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正佑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282、1283 地

號）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及地下水使

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依據本局 101 年「臺中市大里區光正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及查證計畫」調查結果，土壤重金屬鉻濃度最高達 770 毫克/公斤，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50 毫克/公斤），重金屬鎳濃度最高達 11,200

毫克/公斤，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0 毫克/公斤）；地下水中重金

屬鉻濃度 2.89 毫克/公升，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0.5 毫克/公

升），重金屬鎳濃度 2.44 毫克/公升，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1.0

毫克/公升），臺中市政府業以 101 年 9 月 27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101615512 號公告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

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址所在土地範圍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

區，並對區內之土地及地下水使用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282、1283 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

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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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六)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

治計畫書，報請本局核定後，始得實施。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0 條第 2項及

第 4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

附本處分，經由本局轉送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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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 10101067703 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保勁工業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325 地號）為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及地下水使用或人

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場址依據本局 101 年「臺中市大里區光正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及查證計畫」調查結果，土壤重金屬鉻濃度最高達 990 毫克/公斤，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50 毫克/公斤）；地下水中重金屬鉻濃度 1.03

毫克/公升，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0.5 毫克/公升），臺中市政府

業以101年 9月 27日府授環水字第10101615513號公告為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場址所在土

地範圍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地及地下水使用或

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 1325 地號，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六)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1年冬字第  5  期 

 118

治計畫書，報請本局核定後，始得實施。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0 條第 2項及

第 4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

附本處分，經由本局轉送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局長  劉邦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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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 1010199433 號 

附件：航照位置圖 

主旨：公告修正本府 101 年 8 月 10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10137647 號公告之

「臺中市大里區光正路及仁化路部分路段區域為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

制地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及 27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大里區光正路及仁化路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二、場址範圍：大里區仁化路 223 號至 243 號；仁化路 221 巷全部；光正

路 228 號；光正路 189 號至 251 號；光正路 195 巷全部；光正路 209

巷全部；光正路 235 巷全部。其中光正段 1282、1283、1315 及 1325

等 4 筆地號（合計面積約 1453 平方公尺）其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本

府已另行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如航照位

置圖） 

 三、場址面積：約 50,647 平方公尺。 

 四、場址座標：如附件航照位置圖。 

 五、場址現況慨述：旨揭區域主要為工業及住宅區，道路與巷道皆已有鋪

設自來水主幹管。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旨揭區域監測井地下水重金屬鉻及鎳超過地下水

污染管制標準。 

 七、限制事項：停止飲用或使用地下水，並禁止鑽井使用地下水。 

 八、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1 條第 1項

規定辦理。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應配合本府依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5 條與第 25 條規定所

採取之應變必要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實施。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

檢附本處分，經由本府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劉邦裕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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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字第 1010197493 號 

附件：古蹟登錄公告表、地籍圖 

主旨：公告指定本市烏日區「聚奎居」為市定古蹟。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3、4 條。 

公告事項： 

 一、古蹟名稱：聚奎居。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烏日區學田路 405 巷 36 號。 

 四、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建物本體：聚奎居正身及左右護龍，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烏日區

成功嶺段 330 地號。 

  (二)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地籍圖）：臺中市烏日區成功嶺段 330 地號，

計 1,328.97 平方公尺。 

 五、指定理由： 

  (一)「聚奎居」建築，以三合院傳統配置融合洋式建築風格與工法，深

具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展現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並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 

  (二)本建物之建築樣式精美，屬本地區精美建築之一，表現地方營建技

術，具稀少性，不易再現之特色。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10197493 號函。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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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字第 1010206669 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保存範圍與使用配置圖、土地範圍地籍套繪

圖、土地使用分區圖 

主旨：公告登錄本市西屯區「烈美堂」為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3、

4 條。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烈美堂。 

 二、種類：祠堂。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烈美街 62 巷 19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建築本體：烈美堂、部分圍屋及化胎。 

  (二)建築面積：216.88 平方公尺。 

  (三)土地影響保存範圍：4,213.00 平方公尺。 

  (四)定著土地地號暨歷史建築保存區範圍：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1917、

1917-17、1917-18 等 3 筆地號（詳如地籍套繪圖）。 

 五、登錄理由： 

  (一)「烈美堂」與老二媽回西屯之信仰關係密切，具歷史文化價值。 

  (二)建築軸線、圍屋及化胎等建築形制仍具歷史文化意義。 

  (三)其建物代表本市早期的移民歷史，周邊之建築形式為完整之空間群

落關係與地方息息相關。 

  (四)具重要歷史文化或人物之關係。 

  (五)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01年 11月19日府授文資字第1010206669

號。 

 七、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56 條及

58 條第 1 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經由本府轉行文化部提起訴願（以

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1年冬字第  5  期 

 12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1年冬字第  5  期 

 12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1年冬字第  5  期 

 12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1年冬字第  5  期 

 129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 10102061991 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註銷陳君怡女士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君怡。 

 二、執照字號：（99）中市地登字第 001331 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陳君怡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486-1 號 5 樓。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 10102079481 號 

主旨：公告黃文華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文華。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 000336 號。 

 三、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 026880 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黃文華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甲區德興路 34 之 16 號。 

市長  胡志強   休假 

副市長  蕭家淇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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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 10102124291 號 

主旨：公告林正宜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正宜。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 000338 號。 

 三、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 026886 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撰毅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大隆路 18 之 1 號七樓之 5。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 10102147421 號 

主旨：公告王維湖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維湖。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 000339 號。 

 三、證書字號：（8 4）台內地登字第 013497 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王維湖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145 巷 23 弄 108 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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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 1010214024 號 

主旨：徵收 57 年度新闢健行路工程徵收用地北區邱厝子段 90-1 地號土地補

償費應受補償人賴鎮卿先生等 4 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

領，已依法存入「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 303 專戶」，因保管通知

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8 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徵收公告，本府以 57 年 9 月 10 日府地用字第 36178 號公告期滿

後，並以 57 年 10 月 24 日府授地用字第 47827 號函及 101 年 7 月 3日

府授地用字第 1010112282 號函保管後等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

償費。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 5 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臺中分行（台中

市西區自由路 1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 303 專戶」內保管，

並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 15 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一年內）、

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

款事宜（臺中市三民路 1 段 158 號 7 樓，如有疑問，請先行電洽羅慧

娜小姐，電話：04-22170780）。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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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217534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1 年 1 月 6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00043959 號、101 年

10 月 18 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185238 號函，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

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複估）補償費及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通知事項

予廖學泳君等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複估）

補償費及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需要，經以本府 101 年 1 月 6 日中市地

區二字第1000043959號、101年10月18日府授地區二字第1010185238

號函通知補償費及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事項，惟因廖學泳君等人應為

送達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府

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聯絡人：薛政宜科員，聯絡

電話：04-22170627），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二、受送達人請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 30 日內至本府地政局區段徵

收科辦理土地改良物補償費領取事宜，逾期未辦理者，其徵收補償費

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繳存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待領，

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逾 15 年未領之補

償費，歸屬國庫。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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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217532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0 年 12 月 15 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000244596 號函，辦

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複估）徵收公告通知事項

予廖學泳君等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改良物

（複估）徵收公告需要，經以本府 100 年 12 月 15 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000244596 號函通知徵收公告事項，惟因廖學泳君等人應為送達處所

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府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聯絡人：薛政宜科員，

聯絡電話：04-22170627），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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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217531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0 年 12 月 19 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0002467911 號函，

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土地更正徵收公告通知事項予張冠世

君等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更正徵

收公告需要，經以本府 12 月 19 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0002467911 號函

通知更正徵收公告事項，惟因張冠世君等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致上

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府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聯絡人：薛政宜科員，

聯絡電話：04-22170627），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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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217529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地政局 101 年 10 月 1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36719 號、

101 年 10 月 11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38353 號、101 年 10 月 31 日

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40431 號、101 年 11 月 12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42583 號、101 年 11 月 20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429931 號函，

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自動拆除獎勵金

發放通知異議事項予廖本章君等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區段徵收」開發案徵收土地改

良物補償費及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需要，經以本府地政局 101 年 10 月

1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36719 號、101 年 10 月 11 日中市地區二字

第 1010038353 號、101 年 10 月 31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40431 號、

101 年 11 月 12 日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42583 號、101 年 11 月 20 日

中市地區二字第 10100429931 號函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異議等事項，

惟因廖本章君等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府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聯絡

人：薛政宜科員，聯絡電話：04-22170627），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

內前往領取。 

 二、受送達人如對於通知事項有異議者，應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 15

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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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217692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1 年 10 月 18 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010185238 號函，辦

理水湳機場原址南側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複估）自動拆除獎勵金發

放通知事項予林玲芬君（如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南側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複估）

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需要，經以本府 101 年 10 月 18 日府授地區二字

第 1010185238 號函通知補償費及自動拆除獎勵金發放事項，惟因林玲

芬君應為送達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

達。本府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聯絡人：薛政宜科

員，聯絡電話：04-22170627），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二、受送達人請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 30 日內至本府地政局區段徵

收科辦理土地改良物自動拆除獎勵金領取事宜。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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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 1010217069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91 年 8 月 9 日府地用字第 0910116238 號函，辦理中山

高速公路新竹─員林段拓寬工程（台中路段既成道路暨漏辦徵收土地）

未受領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存國庫保管通知事項予廖進枝君等人（如後

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中山高速公路新竹─員林段拓寬工程（台中路段既成道

路暨漏辦徵收土地）」案未受領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存國庫保管作業需

要，經以本府 91 年 8 月 9 日府地用字第 0910116238 號函通知各權利

人未受領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存國庫保管事項，惟因廖進枝君等人應為

送達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府

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地用科，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

取。 

 二、受送達人請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 15 年內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辦理補償費領取事宜，逾期未辦理者，其徵收地價補償費歸屬國庫。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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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 1010217061 號 

附件：見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91 年 7月 12 日府地用字第 0910100535 號函，辦理二十

八米之一道路（十二期重劃）工程案未受領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存國庫

保管通知事項予廖啓足君等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暨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二十八米之一道路（十二期重劃）工程」案未受領徵收

地價補償費繳存國庫保管作業需要，經以本府 91 年 7 月 12 日府地用

字第 0910100535 號函通知各權利人未受領徵收地價補償費繳存國庫

保管事項，惟因廖啓足君等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

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府前開文件存放於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受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二、受送達人請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 15 年內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辦理補償費領取事宜，逾期未辦理者，其徵收地價補償費歸屬國庫。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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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 1010216210 號 

主旨：本府辦理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三階段實施計畫-溫寮溪水系改善

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柯明旭等 6 人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

示送達。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18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 101 年 11 月 5 日府授地用字第 1010191086

號函通知，惟因權利人（詳如清冊）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

知函無法送達。 

 二、本案工程用地補償費，本府訂於 101 年 12 月 10、11 日兩天上午 10 時

至 12 時止假大安區公所發放，請權利人自公示送達日起逕洽本局地用

科領取前開通知，並依上開時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前往領取補償費，

逾期未領取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

土地徵收補償費 301 專戶」（國庫專戶）保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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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 1010216225 號 

主旨：經濟部水利署辦理貓羅溪溪頭橋下游河道（斷面樁 07-09、斷面樁

04-05）整理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張江元等 29 人公告通知無法

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18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 101 年 11 月 5 日府授地用字第 1010191353

號函通知，惟因權利人（詳如清冊）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

知函無法送達。 

 二、本案工程用地補償費，本府訂於 101 年 12 月 13、14 日兩天上午 10 時

至 12 時止假烏日區公所發放，請權利人自公示送達日起逕洽本局地用

科領取前開通知，並依上開時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前往領取補償費，

逾期未領取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

土地徵收補償費 302 專戶」（國庫專戶）保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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